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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依据 

《天津科技大学资金管理制度》
《天津科技大学收支管理制度》
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自然科学类）》
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人文社科类）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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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立项相关要求及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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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带材料：
1.科研项目分配单
2.打印的银行来款信息
3.合同或合同复印件
4.如有免税提供免税公
示截图

   办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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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立项 

 
Ø 纵向科研经费一般不开票据，可出具资金到款确认书或打印网

上银行电子回单作为到款证明；横向科研经费应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 
Ø 纵向科研项目分配表需将直接经费、间接经费填写准确，并附预

算表（包干制不附预算）；纵向科研项目多次到款的，直接、间
接经费的累计分配金额与任务书保持一致。

Ø 横向科研项目不设预算，不区分直接、间接经费。
Ø 两个一致：分配表抬头内容（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成果转让）、发票项目名称需与合同一致；分配表来款单位、
发票抬头需与合同单位三者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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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管理

 
Ø 纵向科研项目预算调整：项目来源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包括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、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等），且执行起始年月为2021年9月及以后的
项目，直接经费中设备费调整以外的预算调整只需要项目负责人签字。涉及
到设备费、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之间的调整需要学院和科技处审批。

Ø 获取方法：天津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申请表（科技处网站下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Ø 账务记账凭证获取：2021年及之后的记账凭证可在财务查询系统下载打
印，2020年及之前的记账凭证需到学校档案馆查询。

Ø  获取方法：校园网门户登录-财务信息-财务查询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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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经费支出（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） 

Ø 是否在直接费用中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支出，比如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或国
际合作交流费等费用。

Ø 是否在直接费用中列支打印纸、硒鼓、U盘、个人计算机及配件等通用办公用品

及办公设备费用，列支日常办公用的水、电、气、暖、通讯费、邮寄费、房屋租

金等支撑条件费用。

Ø 是否在直接费用中列支应当由个人承担的有关费用（通行费、汽油费、电话费等）

和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、偿还债务。

Ø 是否在直接费用中列支论文润色、编辑、翻译或修改等费用。

Ø 是否列支应由个人承担的知识产权费用，包括知识产权代理费。

Ø 是否存在长期借款不及时冲账的情况。



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经费支出 

Ø 准确掌握经费支出范围



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经费支出 



要点提示：科研项目经费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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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发票开票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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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种类 

Ø 发票种类：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、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。

Ø 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不享受免税政策。

Ø 开具免税发票只能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，须提前在
科技处（社科处）办理免税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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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内容和税率 

Ø  研发服务类：
    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成果转让，税率为3%
   
Ø   非学历教育类：培训费，税率为3%

Ø   出租出借类：租赁费、泊位费，税率为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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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票所需材料 

Ø 横向项目科研来款

 （1）对方单位已来款

   1）科技处（社科处）开具的科研项目分配单
   2）合同或合同复印件，以备现场核对信息
   3）打印的银行来款信息
   4）对方单位开票信息
   5）如有免税提供免税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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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票所需材料 

Ø 横向项目科研来款

 （2）对方单位尚未来款—特殊情况

    1）预开票据申请表
     2）合同原件或合同复印件，以备现场核对信息
     3）对方单位开票信息
     4）天津科技大学校内支出报销单 （如免税则不需要）    
     5）如有免税提供免税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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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 对方单位尚未来款需提供支出报销单
（1）填写要求
    需填写横向科研项目，项目余额必须大于开票金额3.36%，用于提取税款，
项目负责人需在“部门领导”处签字；
    举例说明：横向项目合同价为10000元，需要开具不免税发票，开票价税合
计金额为10000元，其中，
    增值税=10000/(1+3%)*3%=291.26(元）
    城市建设维护税=291.26*7%=20.39（元）
    教育税及附加=291.26*3%=8.74（元）
    地方教育税及附加=291.26*2%=5.83（元）
    税费合计=326.22（元）
（2）获取方式
    财务处网站-常用下载-天津科技大学校内支出报销单

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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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Ø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

Ø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、抵扣税款的其
他发票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
万元以下罚金；

Ø 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
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

Ø 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
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
收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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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票所需材料 

Ø 非科研项目来款（博士后管理费；商户租金；承办培训；捐赠等）

 （1）合同或协议

 （2）打印的银行来款信息单：
 （注明来款所要计入的部门项目名称+负责人签字+学院或部门公章）

 （3）对方单位开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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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 

Ø 开票信息包括：
  
  （1）单位名称
  （2）纳税人识别号
  （3）单位地址、电话
  （4）开户银行、银行帐号
  （5）电子邮箱地址：用于接收开具的增值税电子发票。
   
    请认真核对开票信息，保证信息准确无误，信息提交后，
 48小时内发票开具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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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银行来款信息查询及打印

 （1）校园网门户登录-财务信息-财务查询系统-来款信息查询-账务回单-打印

 （2）登录天津科技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-综合业务-来款查询

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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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免税情况查询

   科技处网站-技术市场-横向合同增值税减免备案
  

Ø  发票开具时间为：每月 28 日（含）之前。

Ø  发票可开具格式：PDF、OFD、XML。

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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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管理科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

Ø 滨海校区

地点：西院言泉楼1楼105，咨询电话：白老师 60602790

Ø 河西校区

地点：9号楼106室，咨询电话：董老师 60600207


